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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    計

大同分局

萬華分局

中山分局

大安分局

中正第一分局

中正第二分局

松山分局

信義分局

士林分局

北投分局

文山第一分局

文山第二分局

南港分局

內湖分局

其    他

中華民國106年 2月

臺北市政府警察局 公　開　類

 月　　　報  編報、本局於每月終了後15日內彙報
本表於每月終了後10日內由刑事警察大隊

 本局刑事警察大隊。
 本表一式3份，1份送本府主計處(電)，1份送本局統計室(紙)，1份自存(電)。

中華民國106年 3月10日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 10952-01-10

臺北市辦理詐欺案件

 單位：件

(賴帳)
拒付款項

電話詐欺 網路詐欺 假冒名義 詐騙款項 偽稱買賣 投資詐欺 虛設行號 票據(空頭) 其他總計
 單　　位　　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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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編製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料來源：
 填表說明：


